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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有關認購可換股票據及授出認購可換股票據選擇權之條款

茲提述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八日、二零一四年九月
三十日、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、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、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、二
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、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、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、二零一五年
九月十五日、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有關（其中�括）四月認購
事項之公佈。除另有所述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應具有上述公佈所賦予之涵義。

經審閱本集團之發展計劃及最近期財務狀況，董事認為本公司之即時資金需求有所下
降。因此，本公司及認購人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訂立第七份補充協議（「第七份補充
協議」），取消向認購人授出可認購選擇權可換股票據之選擇權。

除上文所披露�外，四月認購協議（經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、二零一五年一月三
十日、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、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、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二
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之補充協議補充及修訂）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在各方面維持不變，
且具有十足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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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僅供識別



董事認為取消向認購人授出選擇權不會對本集團之�運及發展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�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周寶義

香�，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�括五名執行董事賈虹生先生（主席）、李重遠博士、周寶義先
生、鍾浩先生及王景明先生；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穆向明先生、姜波先生、嚴世芸
醫生及趙華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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